
宜蘭地檢署辦理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為深化民眾對司法制度的理解，並提升對毒品危害的警覺，宜蘭

地檢署於 114年 11月 24日舉辦「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邀請主任

檢察官周O君擔任主講，以司法程序、檢察官業務及毒品犯罪防制為

主軸，透過真實案例的解析，引導學員更加貼近司法現場，建立正確

的法律觀念。

周主任檢察官清楚展示從報案、偵查、起訴到法院審理的完整流

程，並說明檢察官在每一個階段扮演的角色。她指出，檢察官不僅負

責蒐集證據、指揮偵查與提起公訴，更肩負著守護程序正義與社會安

全的責任，而毒品案件因涉及公共危險與深層治安問題，往往更需精

準調查及依法嚴辦。

談及毒品議題時，周主任檢察官以近期實務案件為例，逐一說明

毒品的分級及其法律效果。她介紹，第一級毒品如海洛因、嗎啡，第

二級毒品如安非他命、MDMA，皆具有高度成癮性，持有、吸食、販賣

或意圖販賣，均屬刑事責任範疇。她提醒民眾，初犯若符合條件可接

受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但若再犯，刑度將大幅提高，且往往伴隨失

業、家庭破裂等更深層的社會影響。

課程中也特別提及新型態毒品的偽裝手法——糖果、咖啡包、電

子煙等假面外衣，使人不易察覺風險、誤食後陷入依賴。周主任檢察

官進一步指出，某些娛樂場所、未經查證的派對或複雜的交友圈，是

毒品交易與引誘的熱點，提醒學員務必避開，守護自身安全。

宜蘭地檢署希望透過真實案件的分享與實務解析，讓民眾更認識

毒品對個人與社會的衝擊，並理解司法程序的運作方式，從法治教育

出發，強化自我保護與社會責任意識。課程中也同步宣導反詐騙與識

詐的重要性，提醒民眾留意新型手法，提升警覺，共同打造更安全的

生活環境。



活動名稱 
114年宜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被告命接受

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宣導日期 114.11.24 

宣導地點 本署一樓法庭教室 宣導人數 55人 

 

周主任檢察官進行法治教育宣導。 

 

學員認真聽講。 

辦理宣導單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活動名稱 
114年宜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被告命接受

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宣導日期 114.11.24 

宣導地點 本署一樓法庭教室 宣導人數 55人 

 

周主任檢察官進行反毒宣導。 

 

周主任檢察官進行反毒宣導。 

辦理宣導單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